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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業技術服務（公開評選）採購程序作業流程 

（113 年 4 月 1日起適用） 

1.目的：針對本校新進人員，為儘速了解本校採購作業流程，就專業技術服務（公開評

選）採購案件，依據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採購程序作業流程以為遵

循，以期提升本校整體行政作業效率。 

2.依據：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辦理。 

3.範圍：預算金額為 15 萬元以上之採購。 

4.權責：詳如 5之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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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各單位將需求簽核 

5-1-1 申請單位需求必備下列文件並簽請校長核示 

1.需求計劃書（構想書） 

2.需求內容 

3.預定完成時程 

4.預算額度及科目(由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財產編列)，其應力求合理 

5.經費來源(附估價單) 

5-1-2 辦理流程 

1.會辦單位：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營繕組）、主計室、秘書室、校長 

2.核可文件影本（需蓋核與正本相符）移至總務處營繕組 

 

5-2.招決標方式簽核 

1.依據各單位之需求計畫，評估計畫所需經費 

2.依採購金額級距確認及自工程會網站下載最新契約文件範本並評估後續招標方式後

再簽請校長核示，以確認後續採購事宜。 

 

5-3.成立評選(審)委員會 

5-3-1.工作小組 

1.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指定成立 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且至少一員具備採購專業人員

基礎或進階資格。 

2.工作小組成員不得兼任評選委員。 

5-3-2.評選(審)委員會 

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評選委員會應有外聘專家學者成員。評選委員會由 5人至 17

人組成，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者不得少於 1/3，有關上述委員之資訊，於簽辦過程

中應注意保密規定。未達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取最有利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

得免成立採購評選(審)委員會，可由機關人員自行評審，以擇定最符合需要者。 

2.專家學者未自公共工程委員建置之「政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系

統」中遴選者，得敘明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3.工作小組所擬具初審意見及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

則。 

4.於評選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其決議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二分之

一。 

5-3-3.開標前評選(審)會議 

評估採購案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如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免召開

會前會。否則應先召開評選會議會前會。       

 

5-4.招標公開及招標文件上傳 

5-4-1 招標文件之訂定 

1.應載明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評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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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費用或費率是否訂定。 

5-4-2 評定方式 

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於招標文件：(1)總評分法(2)評分單價法(3)序位法(4) 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 

5-4-3 核可文件上網公告招標及招商 

 

5-5.資格審查 

1.截止投標後，先上網查詢投標廠商是否為工程會拒絕往來廠商。 

2.開標審查投標廠商資格前，如無合格家數，則流標；如符合，則賡續辦理後續資格審

查作業。 

 

5-6.評選作業 

1.委員會開會時，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應全程出席。且應注意 5-3-2 第 4 點規定。 

2.委員會會議作成記錄，需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另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之。 

3.委員評選於機關具備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並簽名或蓋

章。 

4.委員評選應彙整製作總表，載明下列事項，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1)採

購案(2)各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3)委員會全部委員之姓名、職業(4)出席委員對於各

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5) 出席委員對於各受評廠商之總評選結果。 

5.評選結果如有符合需要廠商，則賡續辦理後續議價事宜；如無符合需要廠商，則廢標。 

6.評選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5-7.議價作業 

1. 通知評選優勝廠商、監辦單位辦理議價。 

2. 議價前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參考評選優勝廠商之報價後訂定底價。 

3. 決標後應將下列事項公告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1)分布最有利標之標價及總評分

或序位評比(2)公布評選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及職業、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利標會議

之出席委員姓名。 

4. 如招標文件已訂明決標之固定金額或費率者，則以該金額或費率決標。但須注意議價

程序仍不得免除，無須議減價格，可議定其他內容。 

5. 議價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5-8.決標 

1.議價完成，則賡續辦理後續決標公告及簽約事宜。如議價不成，則廢標。 

2.決標後應上網公告決標資料。 

 

5-9.簽訂契約 

契約簽訂前，應檢查擬製作之契約文件有無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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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制重點： 

6-1.成立評選(審)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1.依最新範本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須知」及「最有利標作業須知」辦理。 

2.保密措施：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工程會 97 年 8 月 5 日工程全字第

09700319460 號函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辦理。 

6-2.準備投標須知、契約書等招標文件： 

1.依「政府採購法」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版本之

招標文件範本，擬定工程採購相關招標文件，並依規定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公告招

商。 

2.受評廠商於評選會議所提出之額外承諾事項是否納入評分，應依工程需要於投標須知

中加註「額外承諾之事項，不列入評選委員評分之參考」。 

 

6-3.決標公告：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將案號、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得

標廠商名稱、決標金額及決標日期等資訊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商。 

 

7.風險分析 

7-1 影響分類 

等級 衝擊或後果 形象 目標達成 

2 嚴重 跨部門形象受損 經費/時間中度增加 

 

7-2 機率分類 

等級 可能性分類 詳細之描述 

1 幾乎不可能 每年發生 1次之可能性 

 

7-3 風險等級：2 

 


